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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南 交 通 工 程 学 院 教 务 处
教务通〔2022〕48号

教学工作调整方案

根据省委、省政府及省教育厅和衡阳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做好做细

学校日常管理的要求，同时也为了服从防疫大局需要，关心关爱学生

身心健康，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秩序，经校务会研究决定，对现有教学

计划调整如下，请全校各单位和师生员工遵照执行。

1、各二级学院（部）、各教研室和任课教师要在总结以往线上教

学工作经验的基础上，充分做好全面启动线上教学的各项准备，信息

中心负责提供技术支持、保障和指导服务，教务处、督导室等职能部

门负责加强教学管理。从第 15 周星期一（12 月 12 日）开始，学校全

面启动“线上线下结合”方式组织教学。

2、12 月 10、11 日的全国英语四、六级和英语三级考试照常进行。

3、2019、2020、2021 级本（专）科学生第 15 周星期五（12 月 16

日）结束课程教学（部分前期安排校外实习专业结束课程教学时间按

计划顺延）。

4、2022 级本专科学生第 15 周星期五（12 月 16 日）结束校内线

下课程教学，全部转为线上教学至第 17 周星期五（12 月 30 日）结束。

5、各专业其他集中实践教学环节由相关二级学院（部）酌情调整

安排，报教务处备案。

6、本学期期末课程考试全部延期至下学期开学以后安排。



- 2 -

7、有强烈意愿提前返乡的同学，学生自愿申报，家长同意，学院

审批，学工部备案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有序返乡后，在线上完成

课程学习。

8、自愿在校学习的学生统一于第 15 周星期六（12 月 17 日）有序

返乡。

9、报名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学生申请在校学习，由各二级学院

酌情安排。

10、未尽事宜，及时上报教务处。

教 务 处

2022 年 12 月 5 日


